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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

见》、《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文件精神，结合《安徽

信息工程学院关于修订 C2022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

导意见》（校教字〔2022〕2 号）相关要求和学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二条 实施目标。进一步规范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

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养成终身体育运动习惯,以“天

天锻炼、健康成长、终身受益”为目标，努力实现课堂教学

与阳光体育运动相结合、与体质健康达标相结合，切实加强

学校大学体育工作。

第三条 面向对象。学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均需参加课

外体育锻炼。

第四条 锻炼形式。学生课外体育锻炼分为健康跑和其

他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两种形式，以健康跑步为主、其他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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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体育活动为辅。

第三章 锻炼要求

第五条 锻炼里程。

大一、大二学生的课外体育锻炼每学期执行一次，每学

期学生需累计完成 60 公里（男生）或 40 公里（女生）的健

康跑里程。

大三、大四学生（专升本一、二年级学生）的课外体育

锻炼每学年执行一次，两学年学生需累计完成 200 公里（男

生）或 140 公里（女生）的健康跑里程，其中在大三学年春

季学期末需完成男生不少于 120 公里、女生不少于 80 公里

的健康跑里程。

第六条 锻炼方法和说明。

（一）健康跑

方法：登录学校信息门户中“智慧运动”（或安小信 APP），

可以自行设定锻炼计划（时间、路线、速度等），然后进行

锻炼。

说明：学生跑步时须随身携带智能手机并开启定位功

能，男生每次不少于 1000 米；女生每次不少于 800 米。每

日最多计入 3 公里，健康跑速度不得低于 3km/h 且不高于

12km/h，否则视为无效数据，不计入健康跑里程。

（二）其他有组织的体育活动

1.运动团体课

方法：登录学校信息门户中“智慧运动”（或安小信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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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并按时参加“运动团体课”。运动团体课由通识教育与

外国语学院体育教研室组织并发布，每次课约 45 分钟，参

加并完成一次团体课折算 5 公里的健康跑里程。

说明：学生需提前预约并按时上课，完成考勤。

2.校级体育代表队训练

常设校级体育代表队根据计划开展日常训练与竞赛，学

生参加运动队训练由教练员做好考勤记录，参加并完成一次

训练课折算 5 公里的健康跑里程。

说明：每学期折算健康跑里程上限为男生 60 公里，女

生 40 公里。

3.学校大型体育展演活动

参加由学校或通识教育外国语学院体育教研室组织的

大型体育展演活动，单次活动折算健康跑里程上限为 20 公

里（具体活动要求、标准以通知发布为准）。

第七条 健康跑里程置换。

学生参加校级及以上体育竞赛获奖，经体育教研室核实

认定后，可申请置换大三、大四（专升本一、二年级）课外

体育锻炼健康跑里程，置换标准如下：



- 4 -

体育赛事健康跑里程置换标准

赛事等级 赛事目录 置换标准

校级 田径运动会

获得前八名的学生，可申请置换大三、

大四（专升本一或二年级）其中一学年的课

外体育锻炼里程，该学年课外体育锻炼成绩

按合格记载。

参加比赛而未获得名次的（以秩序册名

单为准），可申请按 20 公里计入到该学年/

学期课外体育锻炼里程。

市级
中国学生体育联

合会（单项协

会）、省（市）

学生学校体育协

会、国家体育总

局、省（市）体

育局主办的各类

赛事

获得前八名的学生，可申请置换大三和

大四（专升本一和二年级）两学年课外体育

锻炼里程，两学年课外体育锻炼成绩均按合

格记载。

参加比赛而未获得名次的（以秩序册名

单为准），可申请按 40 公里计入到该学年/

学期课外体育锻炼里程。

省级

国家级

注：1.学生在校期间体育赛事所获奖项均可以申请置换；

2.上述可置换的体育赛事不包括智力类（如桥牌、棋类等）和电子竞技类

体育比赛；

3.同一奖项只可申请一次，按照就高原则进行置换；

4.不同奖项可以累计使用，置换里程累计达到大三、大四（专升本一、二

年级）课外体育锻炼要求的，不再置换。

第八条 成绩认定。

学生登录学校信息门户中“智慧运动”（或安小信 APP），

实时查询所在学期健康跑完成情况。由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

院体育教研室将学生的课外体育锻炼相关成绩数据录入教

务系统，其中大一、大二纳入到当学期《体育》课程成绩进

行综合评定；大三、大四（专升本一、二年级）按学年录入

至《课外体育锻炼》课程，根据里程数按两级制（合格、不

合格）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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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因疾病或残疾不能完成当前学年、学期的课外体育

锻炼，提供三甲医院的病历证明，可向教务处提交暂缓或免

修课外体育锻炼的申请，经审核通过的《课外体育锻炼》成

绩按照合格录入。

第九条 违规处理。

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氛

围，学校坚持加强学生课外体育锻炼过程性管理，对锻炼过

程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视情况严肃处理：

（一）对在课外体育锻炼过程中出现的代跑、骑车跑等

不正当行为，经核查属实的，按违规 1 次增加 10 公里里程

进行加罚，并通报至学生所在学院，记入学生个人诚信档案；

若学生一学期累计违规达 3 次（含）以上的，当下学期、学

年的课外体育锻炼里程作废，成绩按零分处理，并通报至学

生所在学院，记入学生个人诚信档案。

（二）学生采用非法手段攻击、获取、篡改智慧运动管

理平台信息数据的，当下学期、学年的课外体育锻炼里程作

废，成绩按零分处理，记入学生个人诚信档案。涉及违纪处

分的，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4 级开始执行，2022 级和 2023 级

参照执行。未尽事宜，由学校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体育教

研室和教务处共同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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